我校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限额分配比例表

	院   系
	限额申报数

	人文学院
	20项

	经管学院
	20项

	艺术学院
	8项

	法学院
	12项

	外国语学院
	5项

	体育系
	2项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5项

	其他院系和单位
	10项

	合计
	82项


注：1.请各院系对本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评并排序推荐，1月23日报送排序推荐表（由科研副院长签字并盖院公章）和申报书及活页1份到社科处。推荐名额不足限额或未能按时报送排序推荐表的的单位，其申报名额由社科处统一调剂。

2.省社科规划办将对所有单位报送的标书进行审核,对存在问题的标书将直接剔除，不再通知修改。
3.鼓励小学科申报，对统计学、人口学、民族问题、考古学、宗教学等学科不限额申报，所报课题不占限额指标。

4.同一选题每高校限报1项，全省同一选题申报不超过3项。

5.鼓励青年项目的申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